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１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方式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公司办公楼

７０２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

４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肖奋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票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分别在以下五家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募投专户具体设置情况如下：

序号 户名 开户行名称 账号

１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宝安支行

７４４１５１０１８２６０ ０１１３９１３

２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宝安支行

７６６６５９２８２４６０

３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深圳南新支行

３３７１８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５７６０７

４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深圳分行

５４０００９６０１０００９２３

５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４００００２１４９２０１２７２６８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２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上述五家银行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待协议签订后，协议内容将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三、备查文件

１

、《奋达科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登载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

２４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一）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

点后尾数由大到小顺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

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二）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三）以下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４＊＊＊＊６７８

陈黎明

２ ０８０＊＊＊＊２３５

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８０＊＊＊＊２８１

长沙先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４＊＊＊＊１３１

夏正奇

５ ０１３＊＊＊＊１０５

向奇志

６ ０１１＊＊＊＊８５０

王斌

７ ０１４＊＊＊＊９４５

舒跃

８ ０１４＊＊＊＊７６０

舒军

１１ ０１４＊＊＊＊５４４

王中华

１２ ０１４＊＊＊＊０３８

严芳

１３ ０１４＊＊＊＊８５３

田孟军

１０ ０１４＊＊＊＊２１５

马赓

９ ０１４＊＊＊＊６８６

曹明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

股）

６９

，

７９８

，

５４５ ４２．４４％ ３４

，

８９９

，

２７２．５０ １０４

，

６９７

，

８１７．００ ４２．４４％

其中：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６５％ 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５％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３７

，

７３１

，

６８０ ２２．９４％ １８

，

８６５

，

８４０．００ ５６

，

５９７

，

５２０．００ ２２．９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１

，

２６６

，

８６５ ６．８５％ ５

，

６３３

，

４３２．５０ １６

，

９００

，

２９７．５０ ６．８５％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９４

，

６８１

，

４５５ ５７．５６％ ４７

，

３４０

，

７２７．５０ １４２

，

０２２

，

１８３．００ ５７．５６％

三、总股本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２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送（转）股实施后，按新股本

２４

，

６７２．００

万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３１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联系人：严芳、熊浩龙

咨询电话：

０７４５－２８２８５３２

、

２８２８５３３

咨询传真：

０７４５－８６８９２６２

咨询邮箱：

ｘｈｌ＠ｄａｋａｎｇｍｕｙｅ．ｃｏｍ

咨询地址：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

３

栋

九、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发出电话通知，通知所有董事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采用通讯的方式召开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会议如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会议由董事长钱森力先生主持。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表决结果有效。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的

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的需要，并且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资金实施集中管控、统一调配的管理模式，风险可

控，财务资助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与被资助公司结算借款费用。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行

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有关规定，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根据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２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财务资助，公

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及资助金额

２０１２

年财务资助对象及拟资助额度见下表：

单位：万元

提供财务资助公司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

２０１２

年拟财务资助金额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方圆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８００

浏阳方圆液压有限公司

５００

马鞍山方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合计

２３００

２

、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补充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归还

银行借款和支付其他与生产经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款项等。

公司向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实行总量控制，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

除相应的额度，在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公司将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与被资助公司结算借款利息，不另收取资金占用费。

４

、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全票通过，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５

、财务资助对象担保情况

就本次公司向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长沙方圆回转支承有限公司、浏阳方圆液压有限公

司和马鞍山方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其各自所拥有的资产向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长沙方圆回转支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方圆”）

注册资本：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法定代表人：余云霓

主营业务：回转支承及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股本结构：公司与长沙雅特回转支承制造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７７．２４％

、

２２．７６％

的股权。

经营情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沙方圆总资产为

９

，

４３４．０７

万元，负债为

２

，

１１７．７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７

，

３１６．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７

，

０９３．５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６．５４％

，净利润

４５５．７８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１７９．８３％

。

其他股东情况：长沙方圆的另一股东长沙雅特回转支承制造有限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２

、浏阳方圆液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浏阳液压”）

注册资本：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

法定代表人：钱森力

主营业务：液压油缸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股本结构： 公司与股东廖巨林、 股东丁朝阳、 股东李文华、 股东杨丽辉分别持有其

５８．５４％

、

２８．７４％

、

６．４３％

、

５％

、

１．２９％

的股权。

经营情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浏阳液压总资产为

６

，

５９４．４１

万元，负债为

２

，

６２０．５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９７３．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６

，

２８１．３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３３．５１％

，净利润

４０４．８１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５１７．９４％

。。

其他股东情况：浏阳液压的其他股东廖巨林、丁朝阳、李文华、杨丽辉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３

、马鞍山方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动力”）

注册资本：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法定代表人：钱森力

主营业务：涡轮增压器及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和技术服务。

股本结构：公司与大久保技术引进（马鞍山）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６７％

、

３３％

的股权。

经营情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方圆动力总资产为

５

，

８７４．８１

万元，负债为

１１９．５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７５５．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６２４．５６

万元，净利润

－２４４．７１

万元。由于方圆动力是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成立

运营的，所以相关的数据指标与前年度不具可比性。

其他股东的情况：方圆动力的另一股东大久保技术引进（马鞍山）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无关联关

系。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实行资金统一管理模式，即公司对各下属控股子公司资金集中管控、统一调配。上述财务资助事

项有利于提高整个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各控股子公司的财务融资成本，保证各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和

正常生产运营对资金的需求，最终确保公司总体战略经营目标的实现。

上述接受财务资助的各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较为稳定，生产销售情况正常，货款回收情况较好，

具有实际的偿债能力，公司在提供财务资助期间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

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作为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和整体资金情况以及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 现就公司本次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的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的需要，并且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的资金实施集中管控、统一调配的管理模式，风险可控，财务资助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与被资助公司结算借款费用。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五、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无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 � � � � � �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ＪＩＮＢ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债券受托管理人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重要声明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天津津滨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滨发展”、“公司”或“发行人”）对外披露的《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瑞信方正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

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瑞信方正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瑞信方正证券书面许可，本报告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

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瑞信方正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１２

号文件核准公开

发行，核准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７

亿元。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０９

津滨债、

１１２０１８

债券期限：

５

年。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７

亿元

债券利率：

７．２０％

回售条款： 本次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

回售给发行人。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回售申报日前

５

个交易日至回售申报日，发行人将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回售公告至少

３

次。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本次

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之前的第

５

个交易日）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

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不再享有

该次回售权。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公司相关业

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第

３

年付息日后的

３

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

利率上调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上调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的票

面利率。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回售申报日前

１０

个交易日至回售申报日，若发行人选择上调利率，发行

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上调利率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

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起支付。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

年支付一次，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间每年的

１１

月

２６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同）。本期公司

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

的前

１

交易日，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

６

个工作日。在债券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

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

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信用级别：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

，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

。

债券受托管理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

第二章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业务回顾

２０１１

年，在日趋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市场受到限购限贷等政策的影响，市场有效需

求受到了抑制，加之公司自身前期因项目储备不足造成的项目销售断档，这些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致

使津滨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首次出现亏损，公司面临着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一年来，公司全体员工充分认清严

峻的市场形势，千方百计推进各项工作，在极其恶劣的市场环境下，积极谋求发展机遇，抢抓市场机会，全力

以赴化解房地产调控带来的冲击，努力使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公司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继续完善区域布

局，项目拓展取得实质性进展；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造纸

厂清算及土地整理的前提各项准备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通过收购股权、增资扩股等方式获得对金建益利公

司、滨泰公司的控股权，为后续项目操作运营理顺了体制；继续推进完善

ＥＲＰ

管理体系的建设，管理体系日

趋完善；在建项目能够按照计划的时间节点要求有序推进；滨海国际

ＣＸ２

项目和境界梅江

Ｈ５

项目在年内正

式开盘发售；工业厂房出租业务保持稳定。但由于房地产调控持续加码，措施进一步落实细化，调控的效果

逐步得以显现，使得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重，成交量明显下降，公司在售项目销售受阻，未能实现预期销

售收入，同时由于公司可结算收入项目减少，对全年计划经营指标的实现形成很大冲击。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７４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期大幅下降

５７．２４％

，实现净利润

－２９７９９．７５

万元，

较

２０１０

年下降

３９３７８．２２

万元，同比大幅下降

４１１．１１％

。从公司今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构成看，工业厂房

出租产生的租金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４．２６％

，占主营业务利润的

２３．１０％

，房地产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

２４．０９％

，占主营业务利润的

７１．２１％

，二者合计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３５％

，占主营业务利润的

９４．３１％

。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及公司房产项目开工及竣工时

间的影响，公司本年度无新增可结算项目，

２０１１

年房产销售主要为尾盘项目。公司本年度在售的滨海国际项

目、玛歌庄园项目销售情况均不甚理想，房产销售面积大幅下降，销售价格亦有下调，本年度上述项目共实

现销售收入合计

３．５５

亿元，与上年同期房产销售实现销售收入

２４．０８

亿元相比大幅下降

８５．２６％

。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与

２０１０

年度相比变

化情况

变动百分比 变动较大原因

营业收入

１

，

４７４

，

２２６

，

０１２．６６ ３

，

４４７

，

６８２

，

６５５．０９ －１

，

９７３

，

４５６

，

６４２．４３ －５７．２４％

报告期内公司房

产销售面积大幅

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３４９

，

６３６

，

６７３．２９ １６７

，

６５５

，

９６０．５６ －５１７

，

２９２

，

６３３．８５ －３０８．５４％

净利润

－２９７

，

９９７

，

５７３．９６ ９５

，

７８４

，

６１４．６９ －３９３

，

７８２

，

１８８．６５ －４１１．１１％

二、

２０１１

年业务展望

１

、区域环境和行业趋势

２０１２

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其投资

聚集效应正逐步得到放大，伴随着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是随着

区域关注度的提高，业内各大房企纷纷扎堆滨海新区，同时造成了区域内部竞争激烈的现状。

２０１２

年在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下，中国经济将稳中求进。但在此背景下，中央也提出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这将使年内的房地产市场面临较为纠结的局面，政策环境的从紧，将使大

部分房地产项目销售面临较大压力。同时，调控政策对于不同城市和产品的影响不一。作为政策调控重点的

一线城市和房价上涨较快的二线城市受影响较大，其他二三线城市受影响较小。房地产市场平均利润的合

理化和资金杠杆率的降低将进一步导致房地产企业向大型化、全国化转变。对于拥有人才、资金、品牌和产

品优势的房地产企业，经历调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有利于企业逢低吸纳，扩大竞争优势，取得进一步的发

展。

２

、发展机遇

２０１２

年津滨公司继续坚定不移走全国化布局的发展之路，将有效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公司

ＥＲＰ

管理系

统平台的搭建，管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品牌战略规划的实施，将为公司打造知名地产品牌，实现稳健经营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计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计划合并主营业务收入为

２７．２６

亿元，计划销售、管理、财务三项费用合计

４．９０

亿。主营收入

同比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原因是公司

２０１２

年滨海国际

ＣＸ２

项目、梅江境界项目预计将达到确认收入

条件，并且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完成部分持有型物业的处置工作，以调整公司资产结构。

４

、公司未来资金需求、使用计划和资金来源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初资金储备较为充足，公司将积极促进现有在售房产项目的销售，并积极处置现有存量

持有型物业资产，加快资产周转速度以尽快实现现金回流。公司将充分利用项目贷款、股权信托、基金发行

等方式筹措资金，以充分保证现有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公司将坚持执行稳健的财务政策，保持良好的资金

状况，在保证现有新拓展项目开发稳步推进的同时，将密切关注市场，积极拓展以合理价格获取新的项目资

源的机会。

５

、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风险分析：

（

１

）政策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

品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这一基调决定了

２０１２

年政府还在继续强化对房地产

的调控，同时

２０１２

年中国经济在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将出现增长放缓的趋势，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可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限购城市房价结构性下行趋势已经形成，销售不畅和持币观望的局面也一定程

度上考验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

（

２

）竞争风险：区域市场竞争的加剧，日益挤占公司扩展空间。随着“限购令”和保障房供应等房地产调

控政策的实施，调控效果将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将出现阶段性波动；面对复杂的市场形势，公司将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顺应市场调整变化，坚决贯彻“走出去”战略，主动出击，积极

寻求对外扩张发展和业务转型之道。

（

３

）管理上的不足：公司经过持续的战略调整，组织机构调整，管理思路的调整以及管理重塑，整体的运

营能力和项目拓展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

持续的项目资源获取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品质标准控制能力、产品研发能力、对市场及客户需求的把握即

产品定位和创新营销能力等方面，以及在项目开发进度的把握和控制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失。资产

规模小，不适应目前状态下的房企发展要求。在行业整体利润率和杠杆率降低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小带来的

整合腾挪空间小的弊端更加显现，导致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能力不强；项目运营能力与行业平均水平有很

大差距，项目运营收益可能低于土地转让及土地增值收益，投资运营效率低于融资利息；现有项目在自身管

理上仍存在一定问题，又恰逢市场低迷，且津滨品牌本身价值及影响力尚不足，导致项目销售缓慢，也影响

了持续经营；面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还有待提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公司未来的发展中逐

步加以解决。

（

４

）

２０１２

年可确认收入规模不足及现金流压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可竣工结算项目总体规模不大，尽管梅江

境界

Ｈ５

地块、体北颐贤里项目、滨海国际

ＣＸ２

项目等可结转部分收入，但是实现的利润总额尚不足支撑公司

扭亏，要确保年度经营业绩，必须采取更为灵活的项目运作方式。

应对措施：

２０１２

年，公司坚定走以市场化房地产开发为主营的战略不动摇，以现金流控制为主线，强化市场应变能

力和反应能力，强化项目管控能力，全力确保实现全年经营业绩。

２０１２

年，公司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在实现

现金流动态平衡的前提下，保证公司经营业绩，并且为公司下一步发展留下资源和空间。

（

１

）全力推进各项目开发进度，加快可售项目销售步伐，为公司经营提供现金流支持。公司所属各项目

主体要严格按照公司确立的年度预算计划，全力推进各项目开发进度，可售项目要加快销售步伐，确保销售

收入在年度内得以确认，为公司现金流的顺畅提供保障，为公司业绩提升做出贡献。各项目公司要结合市场

变化，有针对性的采取灵活的销售策略，确保实现既定的经营目标。

（

２

）以掌控现金流为主导，主动进行资产结构调整和项目资源整合，保障现金流平衡。

２０１２

年公司要在

确保实现在售项目销售利润的基础上，以掌控现金流为主导，主动进行资产结构调整和项目资源整合，保障

现金流平衡，通过资产和股权的出售为公司实现现金流平衡和扭亏为盈提供保障。我们要通过主动的资产

结构调整和项目资源整合，切实做到保生存，保盈利、保业绩，实现公司健康发展；同时，还要统筹兼顾，做好

充裕的现金流准备，为公司未来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

（

３

）坚定不移地走全国化布局的发展之路。去年公司迈出了全国化战略的第一步，今年，在严峻的市场

局面下，实施走出去战略显得尤为迫切。原因在于国家对一二线城市的限购政策严重地制约了我们的发展，

而一些二三线乃至三四线城市和地区由于受到行业调控政策冲击程度相对较小，市场需求相对均衡，因此

就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空间。全国化战略是公司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全国经济的

梯次发展也为我们实施全国化布局提供了可能。我们要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形势变化，合理控制投资节奏，

做到攻守兼备。

（

４

）加强和改善管理，全面提升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近些年来，公司已初步建立起了能够适应常

规市场和行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框架，团队也经过了一定的市场磨练。今年我们要继续在抓管理体系落实

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强化针对市场变化及宏观调控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的提升，一方面要继续修订

完善我们的各项制度，简化流程，缩短决策时间；另一方面要形成主动求变的公司氛围，顺应形势要比预测

形势更加实际一些，不要对政策调整心存侥幸，而要从最困难的角度思考市场，去争取相对较好的结果。

（

５

）完善人员管理体系，探索适应全国化战略的内部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伴随着公司业务转型以及全国

化战略的实施，我们要全方位、多元化研究公司未来的人才需求，探索适应全国化战略的内部人才培养使用

机制。

（

６

）高度重视现金流平衡，做好风险范防，确保公司稳健运营。重点加强与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和

协调，统筹规划，合理安排，确保公司稳健运营和资金链安全。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确保公司

各项经营业务正常运行的资金需求；建立以动态现金流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做好预警提示；提前安排好资金

筹措，防范于未然；制定公司阶段性的利润及现金流解决方案，要能够根据变化的市场形势及时作出调整，

并监督落实，确保

２０１２

年实现盈利，确保资金链安全。

（

７

）加强公司品牌规划与管理，有效整合品牌资源，提升津滨品牌影响力。

２０１２

年，公司要以新标识的启

用为契机，加强品牌规划与管理，建立完善的公司品牌管理和规划体系，继续做好公司品牌的宣传和推动工

作，以此为基础，不断提升企业形象，进一步与项目品牌建设相结合，对项目操作形成有力支撑。

三、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状况

１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摘要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

８８４

，

８９３．６６ ７６４

，

１１２．５７ １２０

，

７８１．０９

负债总额

６５４

，

６５２．７８ ５２２

，

５６７．１６ １３２

，

０８５．６２

股东权益总额

２３０

，

２４０．８８ ２４１

，

５４５．４１ －１１

，

３０４．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７６

，

９７５．９１ ２１６

，

９７８．５５ －４０

，

００２．６４

营业收入

１４７

，

４２２．６０ ３４４

，

７６８．２７ －１９７

，

３４５．６７

净利润

－３０

，

１１０．８７ ９

，

６１９．５７ －３９

，

７３０．４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９

，

７９９．７６ ９

，

５７８．４６ －３９

，

３７８．２２

２

、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资产负债率（

％

）

７３．９８ ６８．３９ ６８．１４

长期资本化比率（

％

）

４９．４５ ３９．７２ ４０．３３

ＥＢＩＴＤＡ

（亿元）

－０．７８ ４．０１ ２．５２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倍数（

Ｘ

）

－０．２２ １．３４ ０．９４

总债务

／ＥＢＩＴＤＡ

（

Ｘ

）

－６６．４２ １１．２８ １７．３１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亿元）

－５．２１ ７．４９ ９．９４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

总债务（

Ｘ

）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２３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利息保障倍数（

Ｘ

）

－１．４５ ２．５１ ３．６８

３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２０１１

年，随着房产在建项目的投入，公司融资需求上升，带动总债务规模持续增长。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债务分别为

４３．７０

亿元、

４５．２１

亿元和

５１．７０

亿元。并且短期内来看，公司短期债务比重呈现上升趋势，

即期偿债压力不断上升。

２０１１

年公司受到房地产调控影响，营业业绩出现下滑，公司或将变现所持出租物业

与部分房地产项目以提升整体偿债能力。

股东方泰达控股背景实力较强，可给予公司融资担保支持，同时公司与多家银行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

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银行授信额度合计为

４６．０２

亿元，尚余可用额度为

５．７８

亿元，在当前房地产信贷紧缩

的背景下，公司仍有一定备用流动性。

总体看来，公司对外部债务的依赖程度较高，随着后续项目建设的推进，债务压力不断上升。公司需变

现部分资产以保障当期负债的偿付。同时，考虑到股东方的支持，公司偿债能力仍然较强。

第三章 担保人资信情况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泰达控股”）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

６０

亿元，由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简称“天津开发区”）授权行使资产的经营管理。经营范围涉及金融、基础设施、土地开发、

工业、物流、能源供应、交通运输和会展酒店等行业。拥有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泰达集团”）、天津泰

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泰达建设集团”）等

１５

家全资公司，泰达股份（

０００６５２

）、津滨发展（

０００８９７

）和滨

海能源（

０００６９５

）等

３

家上市公司，滨海快速、天津钢管集团公司、渤海银行、渤海保险、恒安标准人寿公司等

３０

余家控股公司和天津银行、长江证券等

４０

余家参股公司。泰达控股的企业规模和实力位居天津开发区

首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泰达控股总资产为

１８０７．５７

亿元，负债

１０９３．６０

亿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

益）

２９０．０４

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７７．３０％

；

２０１１

年度泰达控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５８３．７０

亿元， 实现净利润

５０１９．５０

亿元。

泰达控股是天津资产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得到金融支持的力度较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泰达控股

银行授信额度为

５０３．２６

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为

１２０．９０

亿元，财务弹性良好。

总体来说，随着滨海新区的不断发展，泰达控股承担的开发建设任务持续增加，业务规模将有望扩大，

但同时较大的资本支出压力也增加了其债务负担。考虑到强有力的股东背景、天津市政府的持续支持以及

良好的财务弹性，中诚信证评认为泰达控股提供的无条件的不可撤销担保能对本次债券到期偿还提供有力

保障。

发行人并未对本期债券设置资产质押。

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完成发行

７

亿元公司债券，债券年利率

７．２％

，期限

５

年。该债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上述债券募集资金净额

６８

，

５９９．９０

万元，募集

资金用途为归还银行贷款，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

２０１１

年内无募集资金使用。

第五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支付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期间的利息。相关付息具体事宜请

参见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告的《

２００９

年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１

年付息公告》

第六章 专项偿债帐户情况

本期债券发行人并未设置专项偿债帐户。

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中诚信证评已出具《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跟踪评级报告》，中诚信证评上调本次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至

ＡＡ＋

，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该级别考虑了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提供的无条件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本次债券本息偿付的保障作

用。

第九章 其他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

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报告期内，发行人没有做出与本期债券有关的承诺。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26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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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2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551

证券简称：创元科技 公告编号：

ls2012-A27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

：

3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南门东二路

4

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新彤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46,252,466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36.56%

。

2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新彤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李国兴律师、原浩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6,252,4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6%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名称：李国兴、原浩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2－027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公告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2－012

号

)

、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公告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挂牌出售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2012－015

号

)

、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公告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挂牌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2012－020

号

)

及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公告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挂牌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2012-23

号）， 本公司拟通过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方式

出售其全资子公司长沙中联重科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80%

的股权（以下简称

"

标的股权

"

），挂牌转让公告期自

2012

年

3

月

23

日起至

2012

年

4

月

20

日，并且公告期已经延长至

2012

年

6

月

26

日。

本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收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信息反馈函》，截至

2012

年

6

月

26

日，无

意向受让方向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递交受让申请。根据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相关程序，本公司决定继

续延长挂牌转让公告期限。本公司将自

2012

年

6

月

27

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28

日止，按照每

5

个工作日为一周期

（以下简称

"

延长公告周期

"

）延长公告期限，在上述期间内，本公司将不再就延长公告期限进行单独披露。

如

2012

年

8

月

28

日前在任何一延长公告周期内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挂牌转让公告期至该延长公告周期期

满截止；如截至

2012

年

8

月

28

日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本公司届时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延长公告期

限并予以披露。除延长公告期限外，挂牌底价、挂牌条件和其他公告内容不变。本公司已在湖南省联合产权

交易所网站（

www.hnaee.com

）发布了上述继续延长公告期限的信息。投资者可浏览上述网站持续了解相关

信息内容。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及时披露本次挂牌出售交易的进展情况，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2012-017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52,36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1.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1.35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7

月

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7

月

3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7

月

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7

月

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高管锁定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31

号 咨询联系人：施健

咨询电话：

0512-65768211

传真电话：

0512-65498037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


